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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第 243次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本次委員會審議案件： 

第一案：「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新

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案」原保護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研究專用

區是否需回饋乙案 

第二案： 「變更竹東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住宅區、商業區、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

暨細部計畫擬定案」訂定協議書乙案 

二、時間：中華民國98年10月15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整 

三、地點：本府2樓簡報室 

四、主持人：范委員萬釗代                                            紀錄：鄭香辰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出席單位：（詳會議簽到簿） 

七、決議：詳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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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一 案
〈第 243 次〉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98 年 10 月 15 日

案 由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案」原保護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研究
專用區是否需回饋乙案 

說 明 一、本案經縣都委會98年8月17日第242次審議完竣，並函送

計畫書圖報請內政部審議中。其中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第42案

（保護區、工業區、農業區及公園用地變更為零星工業區）、第

43案（保護區及公園用地變更為研究專用區）不納入區段徵收

範圍，是否應有適當之回饋措施或無須回饋？提請委員會審議。

作 業 單 位 
初 核 意 見 

一、 依「新竹縣都市計畫地區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保護區

變更為工業區、其他專用區之回饋標準為30％，公園用地

變更為其他專用區之回饋標準為25％。另公設或不可建築

用地於都市計畫發佈前已為可建築用地者，經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得酌予降低回饋比例。 

二、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第42案土地包括三部分，說明如后：

(一) 增光企業：原係保護區，經查於民國 63 年即領有工
廠登記使用在案，經增光企業公司陳情早期未獲通知

申請登記為零星工業區，依科管局劃設零星工業區原

則，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議結果同意以原合法登

記工廠之基地劃設為零星工業區(附圖一)，且不納入

區段徵收。考量公平正義原則，其土地使用強度由低

強度變更為高強度使用應參照「新竹縣都市計畫地區

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訂定適當之回饋措施，至於

其回饋比例提請委員會審議。 

(二) 零工六：原係工業區、農業區及公園用地，經查科管
局劃設零星工業區原則，其係依地籍權屬劃設，故修

正範圍並經縣都委會第 242 次會議審議通過(附圖

二)。考量其應屬都市計畫書與地籍實地分割測量之

誤差，建議應不需辦理回饋。 

(三) 柯子湖溪與高速公路間之工業區誤繕為零工，惟依第
242 次會議審議決議修正書圖始發現仍留有一小塊工

業區（面積：114 平方公尺）（如附圖三）。依縣都委

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意旨，應由工業區變更為綠

地，並納入區段徵收範圍，請准予一併修正報部審議。

三、 另變更內容明細表第 43 案土地原係保護區及公園用地，

配合工研院現況使用範圍及土地權屬為工研院所有部

分，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議結果同意變更保護區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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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一 案
〈第 243 次〉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98 年 10 月 15 日

案 由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案」原保護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研究
專用區是否需回饋乙案 

園用地為研究專用區(附圖四)。考量公平正義原則，其土

地使用強度由低強度變更為高強度使用應參照「新竹縣都

市計畫地區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訂定適當之回饋措

施，至於其回饋比例提請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第42案決議如下： 

(一) 增光企業：其由保護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部分，公共
設施回饋比例為30%並得以代金方式繳納，其餘依「新

竹縣都市計畫地區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辦理。 

(二) 零工六：係屬都市計畫書圖不符辦理修正部分，無須
回饋。 

(三) 柯子湖溪與高速公路間之工業區誤繕為零工部分，修
正為「工業區變更為綠地」，納入區段徵收範圍，一

併修正報部審議。 

二、 變更內容明細表第43案決議如下： 

保護區變更為研究專用區部分，公共設施回饋比例為 30%

並得以代金方式繳納；公園用地變更為研究專用區部分，

公共設施回饋比例為25%並得以代金方式繳納，其餘依「新

竹縣都市計畫地區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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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增光企業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示意圖) 

 
附圖一 增光企業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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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零工六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示意圖) 

 

 
附圖二 零工六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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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柯子湖溪與高速公路間工業區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示意圖) 

 

 
附圖三 柯子湖溪與高速公路間工業區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後計畫示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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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 工研院南界公園用地變更為研究專用區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

示意圖) 

 
附圖四 工研院南界公園用地變更為研究專用區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

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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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 工研院西界保護區變更為研究專用區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示

意圖) 

 
附圖五 工研院西界保護區變更為研究專用區新竹縣都委會第242次會議審決內容(變更後

計畫示意圖) 

公1-13
瓦

鎮

 + 
 + 

公1-13
瓦

鎮

 + 
 + 



第 243次會議紀錄 第 9頁，共 11頁

 
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二 案
〈第 243 次〉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98 年 10 月 15 日

案 由 
「變更竹東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住宅區、商業區、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及道路用
地)」暨細部計畫擬定」案-協議書提會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96 年 9 月 5 日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19 次

及97年8月28日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27次會議審
議通過，並以 97 年 10 月 3 日府工都字第 0970142313 號
函送計畫書圖報請內政部審議。 

二、 案經97年12月11日、98年6月30日及98年9月4日
召開三次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
決議，並預計於 98 年 10 月 20 日提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大會審議。 

三、 本計畫範圍：北臨中正路及工業一路，南側鄰工業二路，
西臨東寧路，東側鄰近北興路，計畫面積約為 8.5882 公
頃。 

四、 本案係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辦
理逕為變更，開發方式採自願捐贈土地並以自辦市地重劃
辦理開發，並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
規定，計算相關負擔及回饋，其中自願捐贈土地包括
0.4533公頃之住宅區、0.6084公頃之商業區及2.2581公
頃之公共設施用地。 

五、 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五點及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之初步建議意見，申請人(開
發單位)應於主要計畫核定前與新竹縣政府簽訂協議書
(詳附件)，具結保證依自行整體開發計畫訂定之時程開
發，並敘明計畫發布實施三年內必須予以開發建設，否則
依程序回復為工業區。 

六、 協議書詳如附件。 

作 業 單 位 
初 核 意 見 

一、第三條有關開發單位所自願捐贈之住宅區及商業區土地係登
記為縣政府或竹東鎮公所，提請委員會討論，建議授權業務
單位邀集相關單位與竹東鎮公所研商並依研商決議辦理。 

二、第六條有關乙方所取得之抵費地，其面積與位置請補充說
明，建議納入協議書中以資明確。 

三、計畫書有關交通改善策略中研提之號誌、標線、標誌等相關
交通工程改善設施，與本計畫區周邊相鄰之主要道路是否有
配合一併改善，如有，未來開發時其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決 議 壹、協議書條文修正部分 

一、 第三條修正如后： 

第 三 條：乙方自願捐贈內容如下(詳附件三、附件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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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二 案
〈第 243 次〉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98 年 10 月 15 日

案 由 
「變更竹東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住宅區、商業區、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及道路用
地)」暨細部計畫擬定」案-協議書提會審議 

附件五所示，實際面積應依都市計畫核定圖實

際釘樁及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一)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許可條件

所訂自願捐贈土地比例之規定，捐贈住宅區面

積 4,533 平方公尺及商業區面積 6,084 平方公

尺予甲方或甲方指定單位。 

(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停車場

用地、廣場用地、道路用地由乙方興闢完成後

捐贈予甲方，面積合計22,581平方公尺。 

二、 第四條修正如后： 

第 四 條：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規定如下： 

(一)污水處理廠由乙方負責興闢完成後捐贈予甲

方，惟乙方需於點交予甲方後負責管理維護三

年，三年後由甲方接管負責管理維護。 

(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廣場用

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等公共設施由乙方

負責興闢完成後捐贈予甲方，惟乙方需於點交

予甲方後負責管理維護三年，三年後由甲方指

定接管單位負責管理維護。 

(三)本案周邊相鄰主要道路交通改善措施之經費應

由乙方負擔。 

三、 第六條修正如后： 

第 六 條：乙方具結保證於重劃計畫書公告之日起三年內

完成市地重劃土地分配成果公告，且乙方所取

得之全數抵費地應於市地重劃土地分配成果

公告之日起五年內取得全數使用執照。 

四、 第八條修正如后： 

第 八 條：乙方若將本案之開發、經營或管理權利讓與他

人，應充分告知受讓人必須履行與甲方簽訂之

回饋事項。如未善盡告知受讓人致第三人受有

損害時，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 第十三條修正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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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二 案
〈第 243 次〉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98 年 10 月 15 日

案 由 
「變更竹東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住宅區、商業區、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及道路用
地)」暨細部計畫擬定」案-協議書提會審議 

第十三條：本協議書之附件如下： 

附件一、申請範圍土地清冊及土地變更使用同

意書。 

附件二、申請範圍示意圖。 

附件三、自願捐贈土地與劃設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檢核表。 

附件四、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附件五、自願捐贈住宅區、商業區可建築用地

位置示意圖。 

附件六、乙方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附件七、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乙方開發

之契約或證明文件。 

六、 附件一申請範圍土地清冊，地號416所有權人陳光前變更

為曾鈺欽應一併修正。 

貳、後續辦理程序 

一、 本協議書修正後應簽會法制單位核簽後，簽請首長核可並

據以辦理協議書簽訂及公證事宜。 

 
 


